
《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
气安全管理的通知》政策解读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

照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排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的一系列

会议精神，学习借鉴国内厦门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结合

我市实际，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

安全管理的通知》（郑政文〔2022〕7号）要求，我市拟印

发《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通

知》，旨在利用 2到 3年时间规范瓶装燃气市场。现就有关

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湖北十堰

“6.13”燃气爆炸重大事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市区瓶

装燃气充装站规划建设滞后，瓶装燃气供应站落地难，瓶装

燃气送气服务不规范，大量外地非法气源进入新郑市场，安

全隐患突出，无证经营、违法送气乱象突出等瓶装燃气市场

不规范问题，学习借鉴其他先进城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以下

简称“瓶装燃气”）监管的成功经验，加强瓶装燃气市场监管，

健全我市瓶装燃气监管机制，落实瓶装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范瓶装燃气充装、销售、配送、使用等环节安全

管理，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隐患，进一步防范瓶装燃气安全事

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危化品运输管理条

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2021〕9号）、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

见》（建城〔2021〕23号）《液化石油气设计规范》等法

律法规规范。

二、目标任务

利用 2到 3年时间，达到安全管理实现系统健全，制度

完善，生产、经营、服务形成链条，市场秩序规范、安全稳

定、健康发展。

三、执行标准

通过规划引领、科学布点、规范建设，系统构建新郑市瓶

装液化石油气生产经营配送场站；通过建设郑州市、新郑市、

企业三级燃气安全监管信息化数字化监管体系，落实瓶装燃

气实名制销售，实现气瓶流向全过程智能化追溯；强化企业

配送人员和车辆管理，建立以瓶装燃气企业为气瓶安全责任

主体的管理模式，规范瓶装燃气企业经营行为，提高瓶装燃

气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主要内容

分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思想。

第二部分工作目标。



第三部分工作任务：（一）科学规划、规范建设。1.推进

编制新郑市瓶装燃气发展规划；2.加快瓶装燃气充装站、供

应站的建设；3.建立智能化信息化管理系统；4.完善配送服

务体系建设；（二）完善制度，加强管理。1.强化配送人员

管理；2.加强配送车辆管理；3.落实实名制登记制度；4.执

行价格监管制度；5.建立联合执法制度。

第四部分工作职责。

第五部分工作要求。

五、适用范围

适用部门：市资源规划局、市城管局（综合执法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商务局、市应急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各乡镇（街道办、管委会）

人民政府等。

适用对象：既可以包括瓶装燃气企业等市场主体，也可以

包括产品、项目、行为等，可根据监管部门的检查要求确定。

六、术语解释

1.充装站（储配站）：由储存、灌装和装卸设备组成，以

储存液化石油气为主要功能，兼具液化石油气灌装作业为辅

助功能的专门场所。

2.供应站：经营和储存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专门场所。

3.非自有产权气瓶：《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6号）第二十九条规定“气瓶充装单

位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瓶（车用气瓶、呼吸用气瓶、灭火用

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和其他经省级质监部门安全监察机构



同意的气瓶除外），不得充装技术档案不在本充装单位的气

瓶。”

七、注意事项

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共同推进自有产权气瓶置换、规范配

送车辆、用户实名登记等各类安全整治工作，并在相关政策

上给与支持，要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检

查和综合整治行动，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对各级各部门的推进过程中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由市

城镇燃气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市纪委监委建议对相关人

员进行责任追究；对推进进度缓慢的瓶装燃气企业，立即责

令限期改正，拒不配合推进的，追究相关责任人。

八、惠民利民举措

1. 瓶装燃气企业免费送气服务，免费装接；

2. 瓶装燃气企业每年不少于一次免费入户安检；

3. 确保用户使用安全规范、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瓶装

液化石油气。

九、解读机关和解读人

解读机关：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解 读 人：孟凤玲

联系方式：62681563


